南沙全民文化体育综合体项目配套骨干道路工程项目设计咨询服务任务书

为落实与万环西南延线、灵新大道南延线、南中高速及其万顷沙支线等组成的骨干交通路网，使南沙与广州中心城区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路网形成快速便捷的联系，充分发挥南沙作为珠三角交通枢纽的优势，同时积极引导产业落地，打造“湾区之芯”，立足南沙，面向世界，引领高质量发展。科学合理、系统全面地统筹南沙全民文化体育综合体项目配套骨干道路项目工程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绿美广东6大行动和绿美广州1+8任务，以绿美南沙生态建设为契机，全面提升全区人居环境水平，为加快建设南沙“精明增长、精致城区、岭南特色、田园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城市贡献绿美力量，协调周边片区风貌，营造“绿意满城”的全域绿美新风貌，协调各项目实施单位以及各专业设计单位，坚持“精心出精品”的工匠精神，开展《南沙全民文化体育综合体项目配套骨干道路工程》设计咨询服务。

一、工作目标

（一）落实规划、对接现场，实施全面统控设计

深入解读《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相关上位规划文件，充分调研相关子项目现场条件及相关信息，为各设计单位提供包括但不限于道路所在片区风貌的道路、桥涵、给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电力等专业的方案设计咨询、初步设计咨询及施工图设计咨询服务，以达到各专业相互衔接，整体统一。

（二）匠心品质、协调统一，实施精细化管控

以“工匠精神”为指导，协调各道路工程要素，实现整体的精细化管控，达到片区风貌景观效果协调统一。

二、主要内容

（一）咨询范围及方式：设计咨询的主要内容是对道路相关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包含对道路建设工程的二十涌北路、二十涌南二路、二十涌南路、二十一涌北路、规划纵一路、规划纵三路、滨海路片区风貌的道路、桥涵、给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电力内容进行设计咨询。通过对设计单位图纸进行技术咨询，确保建设工程的安全可靠，并给予设计单位道路相关元素的优化建议，对道路工程与周边片区工程进行风貌协调统一，提高项目周边片区的风貌整体性与美观性；

组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咨询团队，提供从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设计咨询服务，出具方案咨询、初步设计、施工设计相关咨询意见或报告，从技术、工程、经济等方面对各设计单位方案提出优化意见和建议，提高投资效益、保障建设项目设计效果得以实现。

道路绿化景观：道路景观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主次干道是城市文化生活、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设计咨询将对道路的绿化空间，包括人行道绿带、路侧绿带、中央分车绿带、两侧分车绿带、交通岛等，以及道路视线范围内的绿化景观提出绿化美化设计建议，从而提升片区城市道路的生态景观风貌，凸显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城市道路网络体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营造“绿意满城”的全域绿美新风貌。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重点内容进行审核：
树种选择选择是否兼顾景观和遮荫功能；

树种选择是否考虑行人安全需求，不得选择树干带刺、果实带刺的种类，不得选择有毒有害的种类；
植物选择是否保障车辆行驶安全，中央分车绿带应具有阻挡相向行驶车辆的眩光功能；
树种选择是否株型整齐、分支点高，枝叶繁茂，生命力强健，寿命较长，抗病性强，具有一定的抗污、抗尘能力；
植物花色选择、株型选择应与周边片区景观风貌相协调，体现生态性、体现岭南特色；
三、设计咨询工作要求：

（一）所有道路项目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总说明和各工种主要设计图纸）必须经投标人认可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二）投标人应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尽量满足设计单位的时间要求。

（三）技术质量工作是设计咨询的主要内容。具体为：

1.根据采购人的委托，对建设工程的方案设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和施工图设计阶段，从技术监督管理方面对设计文件进行咨询，对设计文件的编制深度和质量进行控制。

2.保障工程项目的可靠性、适用性和经济性。工作重点为优化设计，提高工程投资效益；提高设计质量，确保建设工程安全。

3.向采购人提交对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阶段设计文件的咨询报告。

（四）根据工程项目特点，围绕确定的设计目标、优化设计方案，重点把控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总体质量等工作，制定具体设计咨询程序和实施方案，编制设计咨询工作计划书。

设计咨询工作计划书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项目概况及特点，主要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地点、工程项目组成、建设规模、工期、总体设计单位、工程特点简要描述等；

2.工程项目设计咨询范围和深度；

3.工程项目设计咨询的依据和基础；

4.工程项目设计咨询各阶段的工作任务；

5.设计咨询组织机构及主要人员配置（包括设计咨询项目总负责人、各专业负责人等）；

6.工程项目设计咨询的主要控制目标和措施；

7.各阶段设计咨询工作流程等。

（五）在设计咨询过程中，应对每个设计阶段设计单位正式提交的设计文件提出具体咨询意见，并可列出下阶段的技术要点和设计要求，编制成设计咨询报告。在设计咨询完成后应提交设计咨询总报告，对各设计阶段的设计咨询内容、设计咨询结果以及设计咨询建议进行汇总。

（六）投标人必须做好设计咨询文件的管理。在设计咨询过程中，所有与采购人、设计单位等方面传递的信息、会议纪要等须形成文字记录，并及时归档；对外发送的文件、通知要实行校审制度。

（七）方案设计阶段设计咨询的主要工作内容为：

1.对方案设计的设计原则中以下有关内容提出设计咨询意见：

1）设计原则中关于本工程的技术知底要点是否体现采购人及其上级部门的要求和批示；

2）设计原则中关于方案设计的内容和深度要求是否符合设计合同的约定及建设部和地方有关规定。

3)道路风貌是否鲜明，是否符合区域特色要求，其中绿化景观的考虑是否满足片区风貌要求，树种选择与城市家具是否合理科学，是否满足相关地方设计标准要求。
2.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对方案论证结果进行咨询，必要时对设计单位提交给采购人的方案论证结论提出意见。

3.对设计单位正式提交的方案设计文件中以下内容进行咨询：

1）有关方案设计文件完整性和深度；

2）有关项目组成；

3）有关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合理性；

4）有关建设地点、规模、综合技术经济指标；

5）有关总体平面布置、功能分区、用地合理性。
4.提交的方案设计文件经投标人确认合格的，出具相关合格报告。

（八）初步设计阶段设计咨询工作的主要内容为：

1.复核本阶段设计咨询所需要的设计依据文件、规范、标准、工程资料等是否齐全，包括：方案设计批文、采购人签发的要求和条件、已建和拟建的建筑物的坐标图、周围地下管线图、各主管部门批文等。

2.对初步设计的设计原则中以下有关问题进行审核，提出设计咨询意见：

1）关于本工程的技术指导要点是否体现方案设计批文、采购人及其上级部门的要求和批示；

2）关于初步设计的内容和深度是否符合设计合同约定和建设部和地方的有关规定。

3.对初步设计正式提交的初步设计文件中以下有关内容进行审核：

1）有关初步设计文件（包括说明书、图纸、签署、出图章等）的完整性和深度；

2）有关设计依据（包括工程地质详细勘察报告）及采用的设计规范、标准；

3）工程设计的规模及项目组成；

4）有关总建筑面积、建筑占地面积、容积率等指标；

5）有关总体平面布置、道路布置、功能分区、绿化及用地和合理性等项内容；

6）有关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方面内容；

7）有关生产工艺流程、技术水平及主要设备选型；

8）有关无障碍设计等；

9）有关结构设计的主要技术参数、结构方案选型、主体结构布置、结构材料选择、地基处理与基础方案选择、安全性、抗震性能等；

10）有关给排水设计的主要技术参数、给水方案、排水方案、室内外主要给排水管道布置、主要设备选型及其布置；

11）有关强电设计的主要技术参数、供电方案、室内外主要电力线路布置、主要设备选型及其布置；

12）有关弱电设计的主要技术参数、监控、通讯、数据传送、火灾报警、保安、有线电视、广播方案、室内外主要线路布置、主要设备选型及其布置；

13）提出进一步优化设计的意见和建议，及其预计的社会、经济效益。
4.初步设计文件经投标人确认合格的，出具相关合格报告。

（九）施工图设计阶段设计咨询工作的主要内容为：

1.复核本阶段设计咨询所需要的设计依据文件、规范、标准、工程资料是否齐全，包括：初步设计批文、采购人签发的对本阶段设计的要求和条件、各主管部门批文、设计所选用的各种设备和材料的样本或说明书等。

2.对施工图设计的设计原则中以下有关内容进行审核，提出设计咨询意见：

1）设计原则中关于本工程的技术指导要点是否体现初步设计批文、采购人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和批示；

2）设计原则中关于施工图设计的内容和深度要求是否符合设计合同规定和建设部及地方的规定。

3.对设计单位正式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以下内容进行咨询：

1）有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包括目录、图纸、竣工验收标准、签署、出图章）完整性和深度；

2）有关设计依据（包括工程地质补充勘察报告）、采用的设计规范、标准等；

3）有关使用功能、安全性和质量要求是否满足，是否符合批准的初步设计；

4）对设计的平面和空间布置、主要尺寸、构造节点、设备选型和布置、管线直径确定、管线布置等作一定的咨询；

5）如初步设计的深度较浅或直接由方案设计进入施工图设计时，应在工程开工前按施工图设计阶段内容重点对具体设计方案进行补充咨询，或要求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方案论证。投标人对方案论证结果进行复核，必要时提出设计咨询意见。

4.在施工图审核时需对下列内容加强咨询：

1）设计总说明及各专业设计说明；

2）设计的安全性、经济性和合理性；

3）套用的标准图是否陈旧或已作废，是否按具体情况作必要的说明和修改；

4）有关安全保障设施的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
5.施工图咨询时需对各专业设计图纸进行必要的会审，如：

1）总图设计与各子项各专业设计在设计上否一致；

2）结构等各专业的平面图与园建图的主要平面尺寸、标高和结构形式是否一致；

3）结构图上重要的设备、管线预埋件、预留洞的位置、尺寸是否与相关专业表达一致；

4）与消防设计有关专业是否协调；

5）各有关专业的图纸会签是否齐全。

6.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投标人确认合格的，出具相关合格报告。

（十）投标人不得对本单位或与本单位有关的设计任务进行设计咨询工作。如在后期服务过程中，遇有中标人为其中一个项目的设计单位，则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对该项目的服务内容进行相应的扣除（包括费用等）。
